
□记者 徐慧

本报讯 由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

学研究会、 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

上海市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共同主办的

第五届家事法学术研讨会 12 月 3 日在

沪召开。 论坛分为“亲属关系” “结婚

与彩礼” “夫妻财产法” “夫妻债务

法” 及“继承” 五个单元。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中国法学会

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王轶教授代表中国

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致开幕词， 对叶名

怡教授创办的家事法系列会议给予高度

认可。 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

常务副会长龙翼飞代表该研究会在开幕

致词中表示， 本次研讨会议题丰富， 名

家云集， 体现出高度的专业性， 彰显出

本系列家事法研讨会的品牌影响力。

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房绍坤以“形

成抚养教育关系的继父母子女之间亲属

关系的属性” 为题作演讲。 他认为， 继

父母子女之间即使形成抚养教育关系， 双

方之间仍为姻亲而非拟制血亲关系， 并提

出了四点理由佐证这一观点。

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何丽新以“民法

典赡养义务的养老保障体系化” 为题发表

观点。 她认为， 全面性赡养不仅是物质性

赡养与精神性赡养的结合， 还应包括保护

内涵， 老年人的全面赡养需要应当被尊

重。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冉克平则以

“《民法典》 视野下婚姻无效的法律后果”

为题作演讲。 他认为， 在婚姻被宣告无效

或者被撤销之前当事人一方以夫妻名义对

外负债， 应当在外观主义之下参照适用

《民法典》 第 1064条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

规范。

清华大学法学院长聘副教授汪洋以

“貌离神合： 家庭财产法对传统家观念的

呈现” 为题发表观点， 通过对比传统家族

法、 现代法及罗马法在制度、 功能以及正

当性等方面的共通之处， 揭示出在人与家

庭的关系中， 大多数制度的出发点均以秉

持家庭利益最大化功能为目标， 兼顾家庭

成员的个人自由。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叶名怡作题

为“所谓夫妻共同生产经营” 的发言。 他

认为， 生产经营型夫妻共同债务的成立还

需满足“该债务用于共同生产经营” 的要

件， 且此处“用于” 不应理解为受益， 而

应采用“用途论”。 债权人应对债务利益

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负证明责任， 非举

债方虽不负证明责任， 但对其提出的新事

实主张仍负有具体化说明义务。

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王葆莳作题

为“我国遗产管理制度的实践发展———以

民政部门担任管理人为例” 的发言。 他表

示， 《民法典》 第 1147 条中虽规定遗产

管理人的职责， 但未排除继承人的处分

权。 但各地不动产登记部门的新规意味

着， 实践中已经逐步承认遗产管理人对于

不动产转移登记的处分权， 该处分权可以

对抗继承人的处分权。

□见习记者 朱非

本报讯 12 月 3 日， 华东政法大

学、 上海市法学会国家安全法律研究

会、 上海市法学会司法研究会、 华东检

察研究院主办首届“华东政法大学国家

安全·明珠论坛”。 论坛主题为“国家安

全法治体系与能力现代化”， 围绕“国

家安全学学科建设” “国家安全治理”

“国家安全法治” 三个议题展开研讨。

国家安全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 中

国人民公安大学原校长程琳教授在致辞

中指出， 要坚持实事求是， 坚持问题导

向， 研究解决国家安全领域重大现实问

题。 推进国家安全法治体系和能力现代

化， 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推进国

家安全法治建设， 依法保障国家安全， 这

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之策。 要不断

完善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 深

入推进国家安全法治研究， 大力开展国家

安全法治人才培养。

上海市政协常委、 上海市政协社法委

常务副主任、 上海市法学会副会长、 上海

市法学会国家安全法律研究会会长董卫民

在致辞中指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以两个专

章对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和推进国家安全法

治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做出战略部署， 为全

面推进国家安全法治体系建设指明了方

向。 要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实

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华东政法大学校长、 上海市法学会副

会长、 上海市法学会司法研究会会长叶青

教授指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第一次用专章

对国家安全工作作出战略部署， 阐明国家

安全新定位、 凝练国家安全新思想、 提出

国家安全新要求， 进一步发展完善了总体

国家安全观。 报告提出国家安全体系的八

个方面的子体系， 其中国家安全法治体系

居于第一位， 既反映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和

习近平法治思想高度重视国家安全法治建

设的理论逻辑， 也反映出国家一体推进平

安中国、 法治中国建设的实践逻辑。

□见习记者 朱非

本报讯 2023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将于 12 月 24

日至 26 日举行， 上海市教育考试院日前对本市考点进

行统筹安排。

需要提醒考生注意的是， 现不在报考地的考生随时

关注目前所在地和报考点所在地的疫情防控要求， 合理

安排行程， 及时返回报考点所在地。 在本市参加考试的

考生， 考前 7 天须在沪。 考前 14 天， 考生须做好个人

健康防护和自我健康监测。 考生可在考前 10 天左右，

凭网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 自

行下载打印 《准考证》。

此外， 市教院对部分考生考试地点做了调整安排。

其中，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报考点为上海商学院 （代码

3130）， 考试地点为上海师范大学 （徐汇区桂林路 100

号）。 考生可在上海招考热线网站查询具体调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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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课程思政示范项目名单公布

本市两所政法院校21门课程入选

首届“华东政法大学国家安全·明珠论坛”举行

完善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

2023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将于 12月 24日开考

本市参考须考前 7天在沪

□见习记者 朱非

本报讯 日前， 中共上海市教育卫生工

作委员会、 上海市教委公布课程思政示范项

目名单， 确定上海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示范中

心 26 个、 示范课程 507 门、 教学名师 117

名、 课程示范团队 325个。 华东政法大学申

报的 13 门课程入选， 上海政法学院申报的

8门课程入选。

根据 《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示范中心入选

名单》， 复旦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同济大

学、 华东师范大学、 华东政法大学等 26 个

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示范中心入选。

示范课程共入选 507 门， 包括 255 个普

通本科教育课程、 80 个研究生教育课程、

141个职业教育课程和 31个继续教育课程。

华东政法大学申报的 13 门课程入选，

包括“公司法学” 等 9门普通本科教育课程

和“中国法制史研究” 等 4门研究生教育课

程； 上海政法学院申报的 8门课程入选， 包

括“国际公法” 等 6门普通本科教育课程和

“民法学原理” 等 2门研究生教育课程。

此外， 法学相关的普通本科教育课程还

包括复旦大学“全球化时代的法律冲突与对

话” 课程、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物流法规”

课程、 上海海关学院“国际经济法” “法理

学” 课程、 上海公安学院“网络犯罪侦查”

“犯罪现场勘查学” 课程、 上海外国语大学贤

达经济人文学院“刑法总论” 课程； 法学相关

的研究生教育课程还包括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国际贸易政策与实务” 课程； 法学相关的职

业教育课程还包括上海公安学院“道路交通安

全违法行为处理” “监所收押工作实务” 课

程， 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税法” 课程； 法

学相关的继续教育课程还包括华东师范大学

“民法总则” 课程、 上海师范大学“宪法学”

课程、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经济法” 课

程。

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共入选 117 人， 其中，

普通本科教育名师 65 人， 华东政法大学李伟

芳教授、 梁爽教授、 姚尚建教授及上海政法学

院邢虹文教授入选。 研究生教育名师 25 人，

华东政法大学任勇教授、 林燕萍教授入选。

课程示范团队共入选 325个， 其中， 普通

本科教育课程教学团队 162个， 华东政法大学

“国际公法” 课程教学团队、 “国际私法” 课

程教学团队、 “公司法学” 课程教学团队、

“经济法学” 课程教学团队入选。 研究生教育

课程教学团队 53 个， 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法

制史研究” 课程教学团队、 “司法鉴定专论”

课程教学团队及上海政法学院“新媒体新闻研

究与应用” 课程教学团队入选。

第五届家事法学术研讨会在沪召开

关注后 《民法典》 时代婚姻家事法律问题

□记者 徐慧

本报讯 12 月 3 日， 华东政法大

学政治学研究院与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

与世界研究院共同发布了 《全球治理指

数 2022 报告》。 全球治理指数由“机

制” “绩效” “决策” “责任” 四部分

及各自的具体指标组成， 旨在通过客观

数据衡量与评估全球 189 个国家对全球

治理的参与度和贡献度。

《报告》 在对各国参与全球治理的

年度状况进行系统评估的同时， 还根据目

前的指标体系回溯了近十年来的各项数

据。 在此基础上， 《报告》 以“中国参与

全球治理的辉煌十年” 为主题， 回顾总结

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历

程、 成就和重大贡献。

《报告》 认为， 在全球治理面临严峻

挑战的背景下， 中国选择逆流而上， 更加

全面且深入地参与到全球治理的各类议题

中。 十年来， 中国的全球治理实践逐渐完

成了从谨慎参与到全面参与的重要转变，

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随着“一带一路” 倡

议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 亚洲基

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 人类可持续发展

议程的推进等， 中国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

参与主体， 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全球治理的

场合中。 中国不仅全力支持全球治理事务

的开展， 同时也不断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

活力。 据统计， 2013 年至 2021 年， 我国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

38.6%， 超过 G7 国家贡献率的总和， 是

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全球治理指数 2022报告》 发布
企业合规整改行刑衔接的协调机制

刊载于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22年第 6期

作者： 郭华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

主要观点： 刑事合规作为推动企业合规的路径

尝试， 在检察机关试点改革中初见成效。 刑事合规

的意义不仅在于涉案企业因合规而出罪或者获得从

宽处理， 还在于涉案企业建立合规体系及其合规整

改获得社会治理的良好效果。 企业合规整改在消除

内生性致罪风险和促进合规经营的进程中， 需要检

察机关与主 （监） 管部门的行刑衔接。

这种衔接因衍生于诉讼过程之中而不同于一般

的行刑衔接， 在涉案企业合规整改中， 需要强化行

政和司法职权的合作和配合， 通过行刑衔接的职权

协同机制， 实现涉案企业出罪和合法的整改合规目

标， 促进涉案企业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

同时， 应防止整改过程因行刑衔接加重涉案企

业合规经营成本和增设法外义务， 通过建立相应的

权利救济制度， 抑制涉案企业因行刑衔接的权力滥

用而导致合法权利受到侵害的风险。

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的动向和挑战
刊载于 《上海政法学院学报》 2022年第 6期

作者： 陈瑞华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导，

教育部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 特聘教授）

主要观点： 检察机关推动的企业合规制度改

革， 经历近三年的探索和试点， 已经初步形成了附

条件不起诉的制度框架。 但是， 要确保这一改革取

得积极的成效， 还需要对那些困扰改革的制度难题

作出研究， 提出相应的解决思路。

至少有必要探讨在重大单位涉罪案件中建立分

案处理机制， 针对大中型企业和小微企业建立差异

化的合规整改要求， 确立合规监管人开展有效合规

监管的最低标准， 对

合规宽大处理责任人

施加必要的限制， 并

建立行之有效的合规

衔接机制， 推动涉案

企业实施具有可持续

性的合规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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